
 

立即无条件释放兴城大法弟子周丽荣 
3 月 29 日晚上大法弟子周丽荣被非法绑架。9 点左右先是三个便

衣闯入周丽荣的家，在无正常手续的情况下欲将周丽荣带走未果，随

后用电话联系，兴城特警、城东派出所、国保大队等 20 多人，出动 7、

8 辆警车将阻止绑架的家人和亲戚打伤，并强行带走周丽荣；周的丈

夫薛春来被特警残暴的打倒在地，其女儿和亲戚也被特警殴打，薛春

来和连襟雷振斌被非法绑架并通知拘押 15 天。 

周丽荣在 09 年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，当时移交检察院立案，检察

院经过核实后认定周丽荣无罪并释放。当时国保大队勒索未果遂怀恨

在心，欲再次绑架因没找到周丽荣暂时作罢。这次 610 指使的深夜绑

架案的借口是网上在逃。请问有在家居住的网上在逃人员吗？！如果

那样公安部又何必悬赏公布网上在逃的通缉令？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

无词！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权，同时规定宪法具

有 高的法律效力，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。由此可见，

迫害法轮功的 高机构 610 发布的一切迫害法轮功的指令都是犯罪，

同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也都是在犯罪！ 

在这里我们诚心正告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： 

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深受世界人民的赞颂，

针对法轮功学员用暴力手段进行的非法绑架而后剥夺人身自由、实施

虐待、强迫放弃信仰，是无视法制和基本人权，公然践踏法律的犯罪

行为，是披着执法的外衣残害良善，危害着整个社会，必须停止这种

灭绝人性的迫害。我们真心希望那些被蒙蔽、利诱还在做恶的官员、

警察们能明白真相，停止做恶，不要被“六一零”利用。善恶有报是

永恒不变的天理。做恶者不但自己难逃恶报，还会殃及家人，希望你

们赶紧悬崖勒马，不要再助恶为虐，不要再执迷不悟，做邪党的替罪

羊、殉葬品。 

立即停止对大法弟子的一切迫害，退党、团、队自救。 


